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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志愿参与残疾人公益事业，培

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，根据《中

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》《志愿服务条例》《广州市残疾人福

利基金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基金会的实际情况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助残志愿服务是指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，自愿以自

己的时间、知识和技能等帮助和服务残疾人、残疾人组织的社

会公益性活动。

第三条 志愿者的基本条件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慈善事业。

2.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。

3.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和基金会规章制度。

4.具备为基金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提供志愿服务所必需

的技能和时间。

5.志愿者应当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、志愿服务能力和从

事志愿服务必要的身体条件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其监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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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或者由其监护人陪同，可以参加与其年龄、身心状况相适

应的志愿服务。

第四条 志愿者的权利

1.参加基金会提供的与服务活动相关的各种培训。

2.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。

3.优先获得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。

4.就志愿服务工作对基金会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第五条 志愿者的义务：

1.履行志愿服务承诺，服从管理，按照基金会管理部门的安

排积极参加服务活动。

2.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赢利为目的或违背社会公

德和违法的活动。

3.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损害基金会形象的活动。

4.自觉维护基金会志愿者的形象。

5.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基金会规章制度。

第六条 志愿者服务领域

1.参与帮助残疾人活动

2.参与支持残疾人公益组织、残疾人慈善组织的服务

第七条 志愿者的服务形式

1.支教志愿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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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心理医生志愿者

3.律师志愿者

4.残疾人工作志愿者

5.医疗服务志愿者

6.儿童教育志愿者

7.文艺工作志愿者

8.市场策划志愿者

9.文秘志愿者

10.后勤工作志愿者

11.培训志愿者

第八条 志愿者的申请加入与退出

（1）基金会会常年接受志愿者加入申请并建立“注册志愿者信

息库”，对志愿者实行分类管理、统一调配机制。基金会的志愿

者管理部门为注册志愿者提供管理和服务。

（2）志愿者可在基金会网站下载《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

志愿者服务申请表》，填写后发送至 gzffdp2012@163.com 或至

电基金会（38491459、38493256）咨询并申请加入。提交申请

表的申请者经基金会批准确认，即为基金会注册志愿者。

（3）愿者若遇特殊情况终止服务，须向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。

第九条 志愿者的注册与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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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志愿者申请被批准后，即成为基金会的志愿者。基金会对

志愿者进行编号和登记每次活动内容。

2.每位志愿者拥有唯一、固定的编号。编号会记录在基金会

志愿者信息库。

3.志愿者的考核与评估

（1）志愿者应服从基金会的管理和调配，按照基金会制定的

工作计划，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爱心工作，不支持个人自作主

张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行为；

（2）志愿者按计划完成爱心助残工作后，基金会应认真、准

确的将服务内容、参加服务工作的日期、服务小时数、工作完

成情况等内容记录在基金会志愿者信息库，并给志愿者发放《志

愿服务记录证明》：

（3）基金会志愿者信息库中记录的工作情况和小时数将作为

基金会对志愿者工作考核以及评估的重要依据;

（4）基金会以每三个月为一周期，根据基金会志愿者信息库

记录进行志愿者的工作进行考核，在了解志愿者参加服务活动

表现的基础上，以完成服务的时间为基本条件，参考所参加活

动的效果以及反馈意见进行评估；

（5）基金会会对不履行志愿服务守则的，或者因其个人行为

对基金会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将视情况采取提醒、教育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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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取消其注册资格的措施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第十条 培训

1.基金会对新加入的志愿者进行通用培训。通用培训的内容

为爱心助残工作相关注意事项等。

2.根据志愿者服务的岗位的不同进行专项培训。专项培训包

括岗位职责、工作任务、工作流程、专业知识和注意事项等；

3.开展主题活动。基金会定期以沙龙的形式组织开展主题活

动，邀请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加。活动的主要目的

是提升志愿者的素质与能力、广泛传播爱心文化，同时为爱心

人士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，使更多的社会各界的。

第十一条 保障和激励

1.基金会定期对志愿者工作情况进行评估，为成绩优异的志

愿者授予优秀志愿者”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，为多次荣获“优秀志

愿者”称号或有杰出贡献的志愿者授予“爱心大使”称号并颁发荣

誉奖杯。

2.基金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、表现出色的志愿者

采取的其他鼓励办法有：

（1）将志愿者的表现和工作成绩反馈给其所在的单位或社区，

或在基金会自办刊物、网站进行宣传、推介；

（2）向有关部门推荐，参与有关慈善爱心奖项的评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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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特别优秀的志愿者，经双向选择，可成为基金会常设活

动机构的工作人员或向其他慈善公益组织进行推荐；

（4）可以为志愿者从事的慈善爱心活动出具鉴定书。

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第九届第二次

会议通过执行。


